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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以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本书分

四个部分，从比较法的角度讨论了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证据制

度、程序性制裁制度以及刑事诉讼制度移植的问题。本书不仅对相关

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作出了深入细致的比较考察，而且总结了西方刑

事诉讼法和证据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所作的研究覆盖了非法证据排

除、诉讼行为无效、诉讼终止、未决羁押、侦查构造、证据概念、司

法证明、证据展示、变更起诉、审判模式、定罪与量刑的关系、简易

程序、程序性上诉、刑事再审等重大课题。从法律移植和法律变革的

角度来看，本书还对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司法改革作

出了比较法层面的分析和评价。本书适合那些对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已

有初步了解的读者进行阅读，可被用作法学本科生、研究生学习、研

究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法学研究人员以及法律实

务工作者深入研究西方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法的参考书。



第二版序言

2009年，笔者推出了一部题为《比较刑事诉讼法》的学术著作。

这本书得到了众多关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读者的青睐。不少学

术同仁将这本书作为讲授外国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参考书。10年过去

了，坊间已经难觅这本书的踪迹。不断有学界同仁和学生询问这本书

是否有再版的可能，也不断有朋友建议笔者对这本书进行修订，推出

一个新的版本。如今，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不弃，这本书的第二版被

列入该社的出版计划之中。笔者终于有机会对这本书进行全面修订

了。

在正式启动修订工作后，笔者经过再三考虑，对本书的框架结构

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本书第二版分为四个部分，对西方国家的刑事

诉讼程序、证据法、程序性制裁制度进行了讨论，并对意大利、法

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司法改革和制度

移植作出了分析。为使读者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精

髓，笔者在诉讼程序部分着重阐述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对抗式诉

讼和审问式诉讼的模式、既判力理论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法院变更

起诉的基本法理、未决羁押程序控制的原理等基本理论问题。在证据

法部分，笔者对两大法系的证据概念、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据展

示制度的原理进行了解释，并以加拿大刑事证据法为范例，深入讨论

了普通法国家证据制度的制度框架和理论结构。由于笔者曾经对西方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问题作出了全方位的研究，因此本书将诸多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并加以集中展示，分析了英国和美国的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以及德国的证据禁止制度，讨论了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救

济机制，研究了英美法中的终止诉讼制度，并对作为程序性制裁机制

有机组成部分的程序性上诉制度，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和评论。而在法



律移植部分，笔者重点分析和评论了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在

融合两种法律传统方面所作的探索，对意大利和美国的控辩协商制度

进行了深入的比较考察，对1999年以来发生在俄罗斯的重大刑事司法

改革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俄罗斯引进陪审团制度的前因后果作出了

解释。

除了对第一版的内容作出全面调整以外，本书还结合笔者近期所

做的一些比较法研究工作，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例如，在诉讼程序

部分，本书增加了美国无效辩护制度的分析；在证据法部分，增加了

对英美法和大陆法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法律移植部

分，本书还增加了对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

暂缓起诉协议制度的比较考察，并着重从企业合规的视角，分析了暂

缓起诉协议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其他国家的传播。

本书不是典型的法学教科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而

是一部为初学者提供知识积累、为研究者提供学术资料以及帮助司法

人员开阔视野的学术参考书。对于那些关注刑事司法改革和证据法发

展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可以为你打开一扇窗户，引来外部的新鲜气

息，开启你的学术想象力，激发你的学术创造力。愿读者在阅读这本

书时能获得更多的愉悦和灵感。

陈瑞华

2020年3月



初版序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比较刑事诉讼法》，是一部深入研究西方国

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专著，也是笔者十余年来从事比较刑事诉讼与证据

法研究的成果总结。

从形式上看，本书更像是一部比较法学研究的论文汇编。但读者

仔细阅读后就不难发现，本书所分析的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和

证据制度的基本问题。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层面来看，本书对西方

国家法院制度、法官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制度、权利救济制度、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都作出了简要但尽量系统的介绍；从比较法学的角

度来看，本书对一系列法律理论和制度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涉及诉讼行为无效、诉讼终止、未决羁押、侦查构造、证据展示、变

更起诉、审判模式、定罪与量刑的关系、简易程序、程序性上诉、刑

事再审等重要问题；而从法律移植和法律变革的角度来看，本书还对

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司法改革作出了比较法层面的分析和评

价。

迄今为止，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题为“外国刑事诉讼法”“西方国家

司法制度”或“外国证据法”的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尽管注

重体系的完整性，却往往流于对一些基础知识的粗浅介绍。而稍为深

入一些的比较研究成果，则经常分散存在于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

之中。对于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或许通过研读这些法律著作就可以获

得相关外国法的知识。但对于那些初学者而言，要系统而深入地了解

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除了阅读原著和翻译作品，似乎就没

有其他途径了。但是，假如没有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假如没有熟练

运用专业外语的能力，依靠阅读原著来获取专业资料，又谈何容易？



通过阅读翻译作品固然不失为一条捷径，但由于翻译选题的局限以及

翻译者的文字表达水平，这种了解外国法的方式也存在种种缺憾。

记得在一次法学博士生入学面试的过程中，当主持考试的教授问

及何谓“德国的自主性证据取得禁止制度”问题时，一些踌躇满志的专

业考生竟然茫然失措。而对于诸如“英美法中的可采性与大陆法中的证

据能力之异同”“英美法中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分别与大陆法中的行

为责任、结果责任有何联系”“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区别”“英美法

中诉讼终止的效力”“大陆法中诉讼行为无效的分类”“司法鉴定人制度

与专家证人制度的异同”“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关系模式”等略微深入一些

的问题，别说普通的法学本科生、研究生，就连一些专业的诉讼法学

研究者，也经常是一头雾水。而在迄今为止的法学研究中，西方法学

的概念、理论甚至术语、称谓都大量地出现在中国法学者的论著之

中，成为交流法学思想、讨论法律问题的基本思维工具。而在制度建

设层面，中国一直存在着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立法努力，尤其是在司

法改革、刑事诉讼改革和证据立法方面，几乎无时无刻不面对着借鉴

西方相关制度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了解和熟悉那些源自西方的诉

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就不仅是为增加智识所必需的，而且也是进行法

律对话的知识前提。

想当年，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期间，笔者通过阅读大量论著，对

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进行了初步研究，发表了独立署名的第一

篇论文。之后，又钻入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的“外文资料堆”中，经过

近半年的阅读和写作，终于完成了一篇题为“美国辩诉交易与意大利刑

事特别程序之比较”的论文。上述第二篇论文发表后，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社会影响也远不及第一篇文章。但令人始

料未及的是，到了2003年前后，随着法学界对“辩诉交易”问题关注度

的急剧升温，笔者早年发表的那篇论文突然受到重视，在短短两年时

间里，引证数量就超过300次，几乎成为言“辩诉交易”而必加引用的重



要文章。甚至就连一些初学者，都将这篇论文作为初步了解“辩诉交

易”问题的入门读物。或许，研究外国法的人士都有这样的体验：一些

研究者自以为已经烂熟于心的问题，很多读者仍然可能十分陌生。

可以说，正是这些独特的体验，促使我下决心出版一部以“比较刑

事诉讼法”为题的著作。就基本的出版功能而言，本书的面世旨在为刑

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基础素材和资料。对于初学者而言，本

书可以向其解释那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原理和制度，帮助其掌握一些

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对于那些研习诉讼程序和证据法问题的研究生而

言，本书可以向其揭示各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背后的理论线索，通

过比较相关制度的异同，来发现制度设计的基本规律；而对于那些专

业的法律研究者而言，本书可以提供一种法学对话的桥梁和平台，使

得相关讨论具有坚实的知识基础。正因为如此，本书具有一种高级法

学参考书的功能，能够为各种层次的读者提供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本书的资料直接来源于笔者对英文原版论著的阅读、思考和总

结。从研究意大利1988年刑事司法改革问题开始，经过对审判模式、

司法体制、证据制度、强制措施、权利救济、程序性制裁等问题的比

较考察，直到新近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关系的比较分析，研读外文原版

论著都属于笔者研习学问的重要方法。通过埋首于外文专业文献之

中，与那些从未谋面的西方学者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笔者可以从中

发现一些对于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富有启发性的资料和线索。最初，笔

者与大多数初学者一样，每当发现一些尚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以及

尚未引起国内法学界重视的改革动向，就会如获至宝，甚至欣喜若

狂。回想当初在英国进行考察访问之时，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在伦敦

法律书店进行搜索，发现了一本十分昂贵的比较法学著作后，毫不犹

豫地将其买下；在法国巴黎进行司法考察的间隙，在索邦大学附近的

书店流连忘返，却因几乎找不到任何英文著作而备感失望；在美国进



行学术访问期间，对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文献进行了“地毯式”的
搜索，甚至全文复制了百余部原版著作并托运回国；对两本涉及英美

诉讼终止和程序正义的原版著作，委托两位在美留学的朋友，历经曲

折，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复印后带回国内……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以不同形式出现在笔者的论著之中，有的以

“比较分析”的形式作为论文的组成部分，有的以“附录”的形式被置于

著作的尾部，还有的则作为完整的论文在法学期刊上公开发表过。多

年以来，笔者形成了一个研究习惯：在就某一中国法律问题进行研究

之初，经常会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就此进行不同程度的比

较考察。有时候，往往要等到对相关外国法的理论和制度弄得差不多

清楚了，才开始动笔研究这一领域的中国问题。通过这种研究，笔者

在写出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比较法角度的资料

和素材，甚至直接形成了一些颇成体系的比较法文章。这方面的典型

例子有审判模式、未决羁押、程序性制裁、简易程序、变更起诉、重

复追诉、定罪与量刑的关系等问题。

当然，本书并不是一部外国刑事诉讼法教材，笔者所做的主要是

将十余年来散见于笔者各种论著之中的比较法研究成果，进行了整

理、总结和汇编。在一定程度上，本书可能难以保证知识的体系性和

完整性，而只能就笔者十年来所潜心研究过的问题给出比较法角度的

解释。可以说，“不求全面，唯求深刻”，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也是

笔者从事比较法学研究的一种志趣。当然，一部著作犹如一个有机

体，一旦出版面世，就具有独立的生命力。将来随着笔者比较研究的

更加深入，对这本书的修改完善还可以“再版”的形式延续下去。

陈瑞华

2009年暑期于北大中关园



第一部分 诉讼程序

1.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

1.1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公正审判权

公正审判权（the right to fair trial）作为国际人权法律的一个准则

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作为有关国际人权法律

文件确立的基本人权保障标准，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任何人受到国家

机构对其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是个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进行的非

法或任意的限制或剥夺。大体上看，记载公正审判标准的人权文件可

分为下述三类：（1）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基本人权公约，如《世界人权

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2]。（2）联合

国所属机构（如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等）制定的有关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法律文件，如《关于司法机关

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

用的准则》，《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罪行和滥用权力

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等等。（3）一些全球性或地

区性的公约中的人权保障条款。如《非洲人权及人民权利宪章》（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Right）以及《美洲人权公约》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等多个全球性及区域性公

约中的人权保障条款。这些法律渊源随着人权保障在诉讼中的加强以

及诉讼民主化的发展进程有逐步扩大和越发具体化的趋势。对公正审

判权进行解释的主要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洲议会及人



 

 



权法院等。这些国际机构通过对一些案例的解释，详细地阐述公正审

判权的内涵，并对这些权利的意义和适用范围作出持续不断的发展。

从内容上看，这些国际标准除一部分涉及犯罪的受害者的权利保

障以外，大都是有关刑事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保

障。这些权利大致可分为三种：（1）防御性权利。即为对抗控诉方的

指控、抵销其控诉效果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如获知被指控的罪名和

理由，拥有为准备辩护所必需的时间和便利，获得辩护律师的有效法

律帮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获得翻译的有效帮助，对他方证人予以

质证并申请法院传唤本方证人出庭作证，等等。（2）救济性权利。即

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裁判，要

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如要求法院对

其所受的逮捕、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进而要求保释，要求有关机

构对其所受的非法逮捕、羁押或错误判决给予赔偿，要求上级法院对

下级法院所作的判决予以复审，等等。（3）推定性权利。即通过赋予

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一定的义务，而在客观上使受追诉者享有的

程序保障，如在被依法证明有罪之前推定无罪，受到独立、公正无私

的法庭之公开审判，不因同一行为而受双重追诉、审判或科刑，等

等。

从立法目的上看，这些国际标准虽然在世界各国国内不直接发生

法律效力，但在国际法律文件中设立这些标准旨在为各国刑事审判程

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提供一种“最低限度”（minimum）的法律标准和要

求。这种“最低限度”标准有以下特点：（1）它们能为各国普遍适用。

这些标准超越了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传统等方面的

多样性和特殊性，是评价其刑事审判制度和程序公正性的基本标准，

也是各国在其刑事司法改革中所要实现的基本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

只要承认了这些标准的合法性，即有义务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全面贯

彻这些标准的要求，以确保其刑事审判制度具备基本的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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